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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一

锨绝

赤峰，地处水草丰美的英金河流域。朴实、勤劳、智慧的先民在五千五百年前即

生息繁衍于此，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。耜耕畜牧，兼事渔猎。元明以降，蒙汉

共居，从事农牧，巩固边疆，地利大辟，社会安定，文化渐盛。近百年来，内遭统治阶

级剥削，外受强邻侵凌，战乱频仍，疾疫流行，四民之众呻吟于三座大山压迫之下。

中国共产党诞生后，赤峰先觉在党的领导下，参加人民革命斗争，以燎原之势，与全

国各族人民一道，先后挫败日本侵略军，摧毁反动势力，建立了新中国。1953年赤

峰各族人民遵照上级指示，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，创出赫赫业绩，1990年一跃而

成为全国地级十佳卫生城之一。清乾隆时落后的乌兰哈达厅之九街三市辟成至今

已建成赤峰市之现代化中心城区，其艰苦历程诚可感人!

1987年7月，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区志。修志如撰史，史家三长日

才、学、识，而以文献资料为首要。唐人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下篇》说：。夫十室之邑，

必有忠信，欲求不朽，弘之在人。何者?交趾远之南裔，越裳之俗也；敦煌地处西域，

昆戎之乡也。求诸人物，自古阙载。盖由地居下国，路绝上京，史官注记所不能及

也!’’他说明了边疆文献的不足。按赤峰为祖国北藩，亦有同感。近世外人垂涎我边

疆，往往派遣间谍，从事调查记录，于是1933年有《赤峰县志略》及赤峰事情、概况、

图表、调查等刊物。解放以来，原赤峰县由于施政之需要，亦颇留意及此。50年代后

期编纂《赤峰县志》初稿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作用。于以见赤峰党政领导深得

为政之要。此次修志在拟定区志纲领及体例之后，首先搜集资料，采访所及，有七省

、自治区)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，1991年完成百万言的初稿二十三篇，先后经领导

及专家评审，更考证，补充定稿，即今书也。

本志参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，分为政区、自然环境、城市建设、物质生

产、经济管理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民情等专志，先之以概述及大事记，殿以人物及附

录，秉承中央修志《规定》和《条例》精神而作，反映了赤峰市红山区的自然和人文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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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历史全貌，具有方志史存、资政、教化等功能。信今传后，功在千秋，不愧为人民

做了有用的一件大实事。志书继承修志传统，但不泥拘一格；坚持详今略古，而力求

明古，在提高整体性、体现城志市特点、突出地方特色诸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和

尝试。书中详尽地叙述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的经过，如治沙造林，减少了风沙之患，

控制了水土流失；普及教育，提倡科技，创出不少名优产品；重视医疗卫生、体育竞

技，增强民族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，人口平均期望寿命高于全国平均数达5．23岁，

且成为全国第一个无鼠害、无蝇蚋的先进区；弘扬文化，使《赤峰雅乐》再现光芒。尤

可喜的是生产发展，建设日趋现代化，人民生活普遍接近小康，社会安定。种种巨大

成就备载无遗。全区各民族意志的凝聚、团结，必将因新志的编成而更日益巩固。编

辑同仁多年辛苦，亦必将赢得赤峰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!红山区修志机构定编仅有

四人，资料之搜集，志文之撰修，较之大邑，困难重重。编者独能日夜孜孜，黾勉从

公，计日成书，较之地区修志多年，尚无全稿者，何相去之远耶?观于《赤峰市红山区

志》之成，未悉有动于衷与否?

一九九四年秋

傅振伦，河北省新河县人，著名历史学家、方志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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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芝乞
夕?

志书是保存史料、资治当今、垂范后世、施惠于民的千秋大业。《赤峰市红山区

志》即将成书出版，这是全区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，是我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

设中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。

赤峰是祖国北疆之重镇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。雄峙于市区东北隅的红山，是闻

名中外的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"发祥地。赤峰建城始于清乾隆十三年

(1748)，迄今已有240余年。这里过去修有两部志书，一部是民国年间仓卒敷衍成

书的《赤峰县志略》，一部是1957年至1959年草成手稿的《赤峰县志》。因受时代局

限，其观点、体例自无须苛求，在内容、史实方面也有诸多缺误，但它们仍然给人们

留下不少诚可宝贵的资料。如今，以新的观点、新的材料、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而成

的《红山区志》，纵贯古今，上下千年事，展卷历历在目；横陈百科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

理，一方人文，一邑物产，无所不载。举凡建置区划、城镇乡村、山川田亩、文物古迹、

人口民族、政治军事、工农商贸、交通邮电、金融保险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、卫生体

育、宗教风俗、方言谣谚、历代人物等等，包罗无遗。从此，我们红山区有了一部融资

料性、思想性、时代性、综合性于一体的、严谨的地方科学文献。

《红山区志》的编修，实际上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区情调查和研究，具有重大的

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。区情调研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需要，是推进改

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也是向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

要。建国40余年的实践证明：凡是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区情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党

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会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，改革就顺利，建设就发展，人民群众

就意气昂扬；反之，我们的工作就会出现“左"的或右的偏颇，改革和建设就遭损失，

群众积极性就受挫伤。有鉴于此，中共红山区委员会、红山区人民政府于1987年7

月决定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，开始修志工作。嗣后，人事虽几经更

迭，但对修志事业矢志不渝。此次修志，其动员之广、要求之高、投入之巨、用力之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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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出奔 】殷，都是往前所不可比拟的。全体编采人员辛勤耕耘，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；

走，查阅图书档案，寻访口碑，实地调查，广征博采，“竭泽而渔”；经过考证鉴别，去

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务求入志史料真实可信；精心谋篇设目、遣字用词，八改篇目，

三易志稿。历经八个寒暑，洋洋百万言的“著述大业"终于告成。自可信今而传后，

示远而垂久。

“鉴前世之盛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。"(宋·司马光《资治通

鉴》)《红山区志》的出版，无疑将对我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提供有

益的信息和资料，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反思历史，认识现实，把握未来，走历史必由之

路。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，可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东西，汲取经验

教训，作为自己工作的向导。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，《红山区志》是一部由

乡及国的知我中华、爱我中华、兴我中华的“乡土教材"，使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的

传统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。对客居异国他乡的赤峰籍儿女和曾在赤峰

工作过的革命前辈来说，《红山区志》是沟通信息、密切联系的纽带，增添对赤峰更

加思念的拳拳之情，共同为振兴赤峰献计出力。；

编修《红山区志》是一项浩大而繁重的系统文化工程，是群策群力、集体智慧的

结晶。值此志书出版之际，我代表区委、区政府，特向各位编采人员、专家学者和区

内外各有关部门和个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忱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、经验不足，疏漏讹误之憾、详略繁简不当之处、虬枝蔓节之

弊恐难尽免，恳请各界人士指正。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刘廷赞，中共红山区委员会副书记、红山区人民政府区长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
物主义观点，实事求是地记述红山区的自然和社会、历史和现状，力求资料性、思想

性、科学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立足当代，详今明古，求实存真，体现时代特色，突出民族特点和地区

特点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 一

三、参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卷首设概述、大事记，卷尾

设人物、附录，卷中设政区入口、自然环境、城市建设、物质生产部门、宏观经济管

理、政治军事、文化、民情民俗八个专志。结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，目以下酌情加

设细目。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，不设专章，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专志。大事记

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之以纪事本末体。

四、本志多数章节“横jjIEi'-J类，纵写史实"l少数章节则以时为序，先纵后横，反

映同类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状况和本质特征。

五、本志上限大致始自明末清初翁牛特右翼旗建立之时，尽可能据实追溯各类

事物之发端l下限断于1990年末，个别志文和照片稍有延伸。

六、本志记事，以今市区为中心，兼及乡镇，构成有别于旗县志的城市志特点。

以区属事项为主体，同时对辖区内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概况，分i'-J另'J类纳入有关章

节，融为一体，以反映一方之全貌。

七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、照片等多种表述形式，以志为主，图、表

随文设置。

八、志书资料来源广泛，经过核实筛选，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。援引资料原

文，均在页末或文中注明。所载解放后的各种统计数字，尽量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

准，其中有的随行政区域的扩大或缩小而有变化，纵向比较时按可比口径计算。

九、红山区在历史上建置区划多变，行文一般仍沿用原政区、机构名称，必要时

冠以“原"字。本志所称“赤峰’’，系指赤峰城区及近郊。遵守疆域界限，除关系直接、

影响较大者外，概不旁涉区外。对各种机构、部门、社团、会议等名称的书写，首次出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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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一律用全称，再次出现用简称。 ．

十、历史纪年，辛亥革命以前用汉字，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用阿

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，并省略“公元"和“年"字。“满洲国"的国

号、年号、政治机构、职官等，行文时均冠以“伪”字。本志所称“解放前后"系指1945

年8月16日赤峰解放前后，“建国前后’’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前后。

十一、遵照修志惯例，生不立传。入传人物排列，以生年为序；生年无考者，以在

世年代先后为序。

十二、本志采用语体文、记述体，使用规范化简体字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

计量单位，不便换算的旧计量单位从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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